
取消就學貸款切結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於     學年第   學期取消本學期就學貸款申請 

，原因如下： 

□已自行繳款(提出繳費單證明) 。 

□已申請本校貸款(線上申請)，未臨櫃辦理高雄銀行貸款或未對保成功。 

□銀行對保成功，但繳回生輔組送審資料被發現有異狀，通告後仍逾時

不處理(如資料未繳回、未補繳戶籍謄本、未補中低收入戶證明、申貸

金額比對有差異、有減免身分卻溢貸…等等) 。 

 ◆以上通知銀行+校內就貸系統/刪除資料 

□家庭所得調查級距結果通知後，無法繳交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家庭所得調查級距結果通知後，不願負擔全額利息。 

 ◆以上教育部彙報後--校內就貸+教育部+銀行系統 修正為/不申貸(取消貸款) 

□休學(補繳學期中應繳之學雜費等，返還學校已代墊之書籍費、生活費

及校外住宿費，提出證明) 。◆列入減貸對象 

□退學(同前項休學方式辦理) 。 

□其他特殊因素或補充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學務處生輔組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未成年者之監護權人或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日期(年/月/日)： 

姓名/學號   

系所/年級  

聯絡手機  


